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25號

聲  請  人  

即債務人    羅浥甄  

代  理  人  楊育仁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聲請人聲請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債務人羅浥甄自114年12月9日下午4時起開始更生程

序。

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理　由

一、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

更生程序，清理其債務，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

例）第3條定有明文。又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應載明

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

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程序，消債條例第45條第1

項、第16條第1項亦分別定有明文。

二、聲請人積欠債務達新臺幣（下同）315萬2,130元，因有不能

清償債務之情事，前向最大金融機構聲請調解，惟調解不成

立，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爰依法聲請

更生。

三、經查：

　㈠本條例所稱消費者，指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事小規模

營業活動之自然人；前項小規模營業指營業額平均每月20萬

元以下者，消債條例第2條第1、2項定有明文。依聲請人11

1、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查詢清單、前置協商切結

書、勞保、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明細）所示(卷第5

5、57、45、47、86頁)，可知聲請人於聲請更生前5年內之

所得係來自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世界先

進）。另依聲請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存款交易明細、第一銀

行存款客戶歷史交易明細表及聲請人當庭陳述（卷第127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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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535至544頁），聲請人於113年4月至12月經營代購、蝦

皮網拍，營業額總計175萬1,220元，平均每月營業額19萬4,

580元，尚未達20萬元，則聲請人仍得依消債條例聲請更

生。

　㈡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

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

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

解，消債條例第151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聲請人曾向最大

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不成立，有聲請人所提

前置協商不成立通知書在卷可稽（卷第253頁），堪認聲請

人本件聲請已符合協商、調解前置要件。

　㈢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

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

聲請更生，消債條例第42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債權人陳報

債權，聲請人積欠之債務如附表所示，所積欠之無擔保或無

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並未逾1,200萬元，復未經法

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是聲請人向本院聲請更

生，尚無不合。

　㈣聲請人是否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

　⒈依聲請人提出之債權人清冊所載，其債權總額為315萬2,130

元(更生卷第19頁)，惟經本院函請債權人陳報債權，其等分

別陳報如附表所示之債權，有上開債權人陳報狀附卷可稽，

是聲請人之債務總額應為314萬2,873元。

　⒉依聲請人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所載，聲請人聲請更生

前2年收入總計為185萬5,234元（卷第36頁），依聲請人11

1、112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卷第55、57頁），

聲請人曾自富胖達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胖達）、台灣綠金

家園有限公司（下稱台灣綠金家園）、世界先進取得收入，

而依世界先進提供之資料，聲請人112年4月至114年6月間之

收入總計為186萬1,793元（卷第469頁），依富胖達提供之

資料，聲請人112年4月至113年11月間之收入總計為24萬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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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元（卷第453至463頁），依台灣綠金家園提供之資料，聲

請人111年6月自該公司取得收入600元，本院爰以112年4月

至114年6月平均每月收入7萬8,025元[計算式：（1,861,793

＋244,877）÷27＝78,024.8，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作為

核算聲請人目前償債能力之基礎。

　⒊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

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受扶養者之

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

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前2項情形，債務人釋

明更生期間無須負擔必要生活費用一部或全部者，於該範圍

內，不受最低數額限制；債務人證明確有必要支出者，不受

最高數額及應負擔比例之限制，消債條例第64條之2定有明

文。而債務人聲請更生或清算時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

書，其表明每月必要支出之數額，與本條例第64條之2第1

項、第2項規定之認定標準相符者，毋庸記載原因、種類及

提出證明文件，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3項亦有明

文。聲請人主張自己每月生活必要支出為1萬8,618元，另扶

養未成年子女羅○安（102年4月間生，原從父姓姓李，謄本

見卷第29頁），每月支出1萬8,618元（卷第37頁），因依聲

請人提出之離婚協議書，聲請人與前配偶約定若羅○安改名

或改姓，扶養費即由聲請人負擔（卷第31頁），應屬可採，

以上聲請人主張之金額均與衛生福利部公告之114年臺灣省

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萬5,515元之1.2倍1萬8,618元計算之

結果相當，自可憑採；聲請人另主張扶養其父羅欽田，每月

支出6,206元（卷第37頁），而羅欽田名下無財產，111、11

2年均無所得（卷第277至283頁稅務T-Road連結作業查詢結

果財產、所得），而其雖於109年2月7日領有勞保老年給付1

47萬5,972元（卷第465頁勞工保險局函文），然迄今已經過

5年10月，扣除以每月1萬8,618元計算之必要生活費，僅餘1

7萬2,712元（計算式：1,475,972－18,618×70＝172,71

2），應不足以維持生活，依民法第1117條第2項規定，可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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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欽田有受子女扶養之權利，而其子女共有聲請人、羅琳

融、羅翔叡3人（卷第398頁親等關聯一親等查詢資料），惟

因羅欽田為59年1月間生（卷第27頁戶籍謄本）現年55歲，

尚未達法定退休年齡，應仍有謀生能力，故依民法第1117條

第1項規定，無受配偶邱淑廷扶養之權利，故聲請人應負擔

之扶養費應為6,206元（18,618÷3＝6,206）。 此外，聲請

人並未領有租金補貼（卷第299頁臺灣地方法院查詢「各類

補貼查詢系統」之查調結果），聲請人與羅○安、羅欽田亦

無領取其他補助（卷第321頁苗栗縣頭份市公所114年4月25

日頭市社字第1140010479號函、第339頁苗栗縣政府114年5

月2日附社救字第1140093668號函），故聲請人每月必要支

出應為4萬3,442元（計算式：18,618＋18,618＋6,206＝43,

442）。

　⒋另依聲請人所提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卷第51

頁），及本院職權查詢聲請人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

結果財產（更生卷第287、293頁），與聲請人提出之行照

（卷第53頁），聲請人名下有車號000-0000、BKB-5819號自

用小客車及車號000-0000、NMM-6672號普通重型機車，其中

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已遭債權人創鉅有限合夥拍賣取

償（卷第367頁創鉅有限合夥民事陳報狀），依聲請人查得

網路資料EPH-6672號普通重型機車價值約3萬8,888元（卷第

389頁），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價值約59萬8,000元

（卷第391頁），車號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依本院查

得拍賣網站資料，取最高與最低值平均計算，價值約為3萬

7,750元（卷第399至409頁）；聲請人名下保單之解約金總

計為1萬7,213元（卷第241頁國泰壽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之保單帳戶價值一覽表、卷第383至387頁中華民國人壽

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查詢結果表）；

另聲請人名下各金融機構帳戶餘額包括中國信託銀行活儲75

7元（卷第191頁)、證券數二287元（卷第521頁）、第一銀

行竹南分行37元（卷第549頁)、台北富邦銀行竹城分行2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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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209、551頁)、臺灣企銀頭份分行3元（卷第213、569

頁)、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蟠桃郵局109元（卷第487頁)、

國泰世華頭份分行51元（卷第221、568頁)、遠東國際商業

銀行新竹巨城分行17元（卷第227、493頁)、兆豐銀行新竹

分行99元（卷第231頁)、臺灣銀行頭份分行62元（卷第235

頁)、台新銀行頭份分行17元（卷第2395頁)，以上聲請人名

下財產總值為69萬3,311元。（計算式：38,888＋598,000＋

37,750＋17,213＋757＋287＋37＋21＋3＋109＋51＋17＋99

＋62＋17＝693,311）。

　⒌聲請人每月收入7萬8,025元扣除每月必要支出4萬3,442元

後，每月可用以償債之金額為3萬4,583元（78,025－43,442

＝34,583）。聲請人債務總額314萬2,873元扣除財產總值69

萬3,311元（先用以清償附表編號6年利率16％之債權對聲請

人最為有利），剩餘債權總額為244萬9,562元，然每月須負

擔之利息金額為2萬4,067元{計算式：[（81,997＋760,640

＋805,627－693,311）×16％＋86,515×15％＋（1,059,952

＋254,573）×9.36％]÷12=24,067.4}，聲請人約須經19.4年

方可清償完畢[計算式：2,449,562÷（34,583－24,067）≒1

9.4]。

四、本院綜合上情，認聲請人應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債

務之虞，而有藉助更生制度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

係，重建其經濟生活之必要。此外，復查無聲請人有消債條

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應駁回更生聲請之

事由存在，是本件聲請人聲請更生，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爰裁定聲請人開始更生程序，並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

程序。

五、依消債條例第11條第1項、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裁

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筆毅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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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書　記　官　歐明秀

附表：

　　　　　　　　　　　　　　

編

號

債權人名稱 債權總額 本金

利率

備註

1 中國信託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

144萬6,165元 本金8萬6,515元

利率15％

卷第327頁

本金105萬9,952元

利率9.36％

本金25萬4,573元

利率9.36％

2 鈺豐資產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0元 卷第337頁

3 仲信資融股份有

限公司

8萬4,647元 本金8萬1,997元

利率16％

卷第365頁

4 創鉅有限合夥 76萬6,974元 本金76萬640元

利率16％

卷第367頁

5 遠東國際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

3萬9,460元 3萬7,128元 卷第123頁

6 和潤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80萬5,627元

（有擔保）

利率16％（此公司

借款利率皆為1

6％）

卷第511頁

合計(新臺幣) 314萬2,87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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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25號
聲  請  人  
即債務人    羅浥甄  
代  理  人  楊育仁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聲請人聲請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債務人羅浥甄自114年12月9日下午4時起開始更生程序。
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理　由
一、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程序，清理其債務，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定有明文。又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程序，消債條例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亦分別定有明文。
二、聲請人積欠債務達新臺幣（下同）315萬2,130元，因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前向最大金融機構聲請調解，惟調解不成立，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爰依法聲請更生。
三、經查：
　㈠本條例所稱消費者，指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之自然人；前項小規模營業指營業額平均每月20萬元以下者，消債條例第2條第1、2項定有明文。依聲請人111、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查詢清單、前置協商切結書、勞保、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明細）所示(卷第55、57、45、47、86頁)，可知聲請人於聲請更生前5年內之所得係來自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世界先進）。另依聲請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存款交易明細、第一銀行存款客戶歷史交易明細表及聲請人當庭陳述（卷第127至185、535至544頁），聲請人於113年4月至12月經營代購、蝦皮網拍，營業額總計175萬1,220元，平均每月營業額19萬4,580元，尚未達20萬元，則聲請人仍得依消債條例聲請更生。
　㈡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消債條例第151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聲請人曾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不成立，有聲請人所提前置協商不成立通知書在卷可稽（卷第253頁），堪認聲請人本件聲請已符合協商、調解前置要件。
　㈢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消債條例第42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債權人陳報債權，聲請人積欠之債務如附表所示，所積欠之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並未逾1,200萬元，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是聲請人向本院聲請更生，尚無不合。
　㈣聲請人是否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
　⒈依聲請人提出之債權人清冊所載，其債權總額為315萬2,130元(更生卷第19頁)，惟經本院函請債權人陳報債權，其等分別陳報如附表所示之債權，有上開債權人陳報狀附卷可稽，是聲請人之債務總額應為314萬2,873元。
　⒉依聲請人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所載，聲請人聲請更生前2年收入總計為185萬5,234元（卷第36頁），依聲請人111、112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卷第55、57頁），聲請人曾自富胖達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胖達）、台灣綠金家園有限公司（下稱台灣綠金家園）、世界先進取得收入，而依世界先進提供之資料，聲請人112年4月至114年6月間之收入總計為186萬1,793元（卷第469頁），依富胖達提供之資料，聲請人112年4月至113年11月間之收入總計為24萬4,877元（卷第453至463頁），依台灣綠金家園提供之資料，聲請人111年6月自該公司取得收入600元，本院爰以112年4月至114年6月平均每月收入7萬8,025元[計算式：（1,861,793＋244,877）÷27＝78,024.8，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作為核算聲請人目前償債能力之基礎。
　⒊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前2項情形，債務人釋明更生期間無須負擔必要生活費用一部或全部者，於該範圍內，不受最低數額限制；債務人證明確有必要支出者，不受最高數額及應負擔比例之限制，消債條例第64條之2定有明文。而債務人聲請更生或清算時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其表明每月必要支出之數額，與本條例第64條之2第1 項、第2項規定之認定標準相符者，毋庸記載原因、種類及提出證明文件，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3項亦有明文。聲請人主張自己每月生活必要支出為1萬8,618元，另扶養未成年子女羅○安（102年4月間生，原從父姓姓李，謄本見卷第29頁），每月支出1萬8,618元（卷第37頁），因依聲請人提出之離婚協議書，聲請人與前配偶約定若羅○安改名或改姓，扶養費即由聲請人負擔（卷第31頁），應屬可採，以上聲請人主張之金額均與衛生福利部公告之114年臺灣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萬5,515元之1.2倍1萬8,618元計算之結果相當，自可憑採；聲請人另主張扶養其父羅欽田，每月支出6,206元（卷第37頁），而羅欽田名下無財產，111、112年均無所得（卷第277至283頁稅務T-Road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所得），而其雖於109年2月7日領有勞保老年給付147萬5,972元（卷第465頁勞工保險局函文），然迄今已經過5年10月，扣除以每月1萬8,618元計算之必要生活費，僅餘17萬2,712元（計算式：1,475,972－18,618×70＝172,712），應不足以維持生活，依民法第1117條第2項規定，可認羅欽田有受子女扶養之權利，而其子女共有聲請人、羅琳融、羅翔叡3人（卷第398頁親等關聯一親等查詢資料），惟因羅欽田為59年1月間生（卷第27頁戶籍謄本）現年55歲，尚未達法定退休年齡，應仍有謀生能力，故依民法第1117條第1項規定，無受配偶邱淑廷扶養之權利，故聲請人應負擔之扶養費應為6,206元（18,618÷3＝6,206）。 此外，聲請人並未領有租金補貼（卷第299頁臺灣地方法院查詢「各類補貼查詢系統」之查調結果），聲請人與羅○安、羅欽田亦無領取其他補助（卷第321頁苗栗縣頭份市公所114年4月25日頭市社字第1140010479號函、第339頁苗栗縣政府114年5月2日附社救字第1140093668號函），故聲請人每月必要支出應為4萬3,442元（計算式：18,618＋18,618＋6,206＝43,442）。
　⒋另依聲請人所提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卷第51頁），及本院職權查詢聲請人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更生卷第287、293頁），與聲請人提出之行照（卷第53頁），聲請人名下有車號000-0000、BKB-5819號自用小客車及車號000-0000、NMM-6672號普通重型機車，其中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已遭債權人創鉅有限合夥拍賣取償（卷第367頁創鉅有限合夥民事陳報狀），依聲請人查得網路資料EPH-6672號普通重型機車價值約3萬8,888元（卷第389頁），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價值約59萬8,000元（卷第391頁），車號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依本院查得拍賣網站資料，取最高與最低值平均計算，價值約為3萬7,750元（卷第399至409頁）；聲請人名下保單之解約金總計為1萬7,213元（卷第241頁國泰壽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之保單帳戶價值一覽表、卷第383至387頁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查詢結果表）；另聲請人名下各金融機構帳戶餘額包括中國信託銀行活儲757元（卷第191頁)、證券數二287元（卷第521頁）、第一銀行竹南分行37元（卷第549頁)、台北富邦銀行竹城分行21元（卷第209、551頁)、臺灣企銀頭份分行3元（卷第213、569頁)、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蟠桃郵局109元（卷第487頁)、國泰世華頭份分行51元（卷第221、568頁)、遠東國際商業銀行新竹巨城分行17元（卷第227、493頁)、兆豐銀行新竹分行99元（卷第231頁)、臺灣銀行頭份分行62元（卷第235頁)、台新銀行頭份分行17元（卷第2395頁)，以上聲請人名下財產總值為69萬3,311元。（計算式：38,888＋598,000＋37,750＋17,213＋757＋287＋37＋21＋3＋109＋51＋17＋99＋62＋17＝693,311）。
　⒌聲請人每月收入7萬8,025元扣除每月必要支出4萬3,442元後，每月可用以償債之金額為3萬4,583元（78,025－43,442＝34,583）。聲請人債務總額314萬2,873元扣除財產總值69萬3,311元（先用以清償附表編號6年利率16％之債權對聲請人最為有利），剩餘債權總額為244萬9,562元，然每月須負擔之利息金額為2萬4,067元{計算式：[（81,997＋760,640＋805,627－693,311）×16％＋86,515×15％＋（1,059,952＋254,573）×9.36％]÷12=24,067.4}，聲請人約須經19.4年方可清償完畢[計算式：2,449,562÷（34,583－24,067）≒19.4]。
四、本院綜合上情，認聲請人應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債務之虞，而有藉助更生制度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重建其經濟生活之必要。此外，復查無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應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存在，是本件聲請人聲請更生，核無不合，應予准許。爰裁定聲請人開始更生程序，並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五、依消債條例第11條第1項、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筆毅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書　記　官　歐明秀
附表：
		編號

		債權人名稱

		債權總額



		本金
利率

		備註



		1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44萬6,165元

		本金8萬6,515元
利率15％

		卷第327頁



		


		


		


		本金105萬9,952元
利率9.36％

		




		


		


		


		本金25萬4,573元
利率9.36％

		




		2

		鈺豐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元

		


		卷第337頁



		3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8萬4,647元

		本金8萬1,997元
利率16％

		卷第365頁



		


		


		


		


		




		4

		創鉅有限合夥

		76萬6,974元

		本金76萬640元
利率16％

		卷第367頁



		5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萬9,460元

		3萬7,128元



		卷第123頁



		6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80萬5,627元（有擔保）

		利率16％（此公司借款利率皆為16％）

		卷第511頁



		合計(新臺幣)

		


		314萬2,873元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25號

聲  請  人  

即債務人    羅浥甄  

代  理  人  楊育仁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聲請人聲請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債務人羅浥甄自114年12月9日下午4時起開始更生程序

。

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理　由

一、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

    更生程序，清理其債務，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

    例）第3條定有明文。又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應載明

    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

    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程序，消債條例第45條第1

    項、第16條第1項亦分別定有明文。

二、聲請人積欠債務達新臺幣（下同）315萬2,130元，因有不能

    清償債務之情事，前向最大金融機構聲請調解，惟調解不成

    立，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爰依法聲請

    更生。

三、經查：

　㈠本條例所稱消費者，指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事小規模營

    業活動之自然人；前項小規模營業指營業額平均每月20萬元

    以下者，消債條例第2條第1、2項定有明文。依聲請人111、

    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查詢清單、前置協商切結書、

    勞保、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明細）所示(卷第55、57

    、45、47、86頁)，可知聲請人於聲請更生前5年內之所得係

    來自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世界先進）。另

    依聲請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存款交易明細、第一銀行存款客

    戶歷史交易明細表及聲請人當庭陳述（卷第127至185、535

    至544頁），聲請人於113年4月至12月經營代購、蝦皮網拍

    ，營業額總計175萬1,220元，平均每月營業額19萬4,580元

    ，尚未達20萬元，則聲請人仍得依消債條例聲請更生。

　㈡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

    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

    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

    ，消債條例第151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聲請人曾向最大債

    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不成立，有聲請人所提前

    置協商不成立通知書在卷可稽（卷第253頁），堪認聲請人

    本件聲請已符合協商、調解前置要件。

　㈢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

    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

    請更生，消債條例第42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債權人陳報債

    權，聲請人積欠之債務如附表所示，所積欠之無擔保或無優

    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並未逾1,200萬元，復未經法院

    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是聲請人向本院聲請更生，

    尚無不合。

　㈣聲請人是否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

　⒈依聲請人提出之債權人清冊所載，其債權總額為315萬2,130

    元(更生卷第19頁)，惟經本院函請債權人陳報債權，其等分

    別陳報如附表所示之債權，有上開債權人陳報狀附卷可稽，

    是聲請人之債務總額應為314萬2,873元。

　⒉依聲請人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所載，聲請人聲請更生

    前2年收入總計為185萬5,234元（卷第36頁），依聲請人111

    、112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卷第55、57頁），

    聲請人曾自富胖達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胖達）、台灣綠金

    家園有限公司（下稱台灣綠金家園）、世界先進取得收入，

    而依世界先進提供之資料，聲請人112年4月至114年6月間之

    收入總計為186萬1,793元（卷第469頁），依富胖達提供之

    資料，聲請人112年4月至113年11月間之收入總計為24萬4,8

    77元（卷第453至463頁），依台灣綠金家園提供之資料，聲

    請人111年6月自該公司取得收入600元，本院爰以112年4月

    至114年6月平均每月收入7萬8,025元[計算式：（1,861,793

    ＋244,877）÷27＝78,024.8，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作為核

    算聲請人目前償債能力之基礎。

　⒊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

    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受扶養者之必

    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

    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前2項情形，債務人釋明

    更生期間無須負擔必要生活費用一部或全部者，於該範圍內

    ，不受最低數額限制；債務人證明確有必要支出者，不受最

    高數額及應負擔比例之限制，消債條例第64條之2定有明文

    。而債務人聲請更生或清算時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

    其表明每月必要支出之數額，與本條例第64條之2第1 項、

    第2項規定之認定標準相符者，毋庸記載原因、種類及提出

    證明文件，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3項亦有明文。聲

    請人主張自己每月生活必要支出為1萬8,618元，另扶養未成

    年子女羅○安（102年4月間生，原從父姓姓李，謄本見卷第2

    9頁），每月支出1萬8,618元（卷第37頁），因依聲請人提

    出之離婚協議書，聲請人與前配偶約定若羅○安改名或改姓

    ，扶養費即由聲請人負擔（卷第31頁），應屬可採，以上聲

    請人主張之金額均與衛生福利部公告之114年臺灣省每人每

    月最低生活費1萬5,515元之1.2倍1萬8,618元計算之結果相

    當，自可憑採；聲請人另主張扶養其父羅欽田，每月支出6,

    206元（卷第37頁），而羅欽田名下無財產，111、112年均

    無所得（卷第277至283頁稅務T-Road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

    、所得），而其雖於109年2月7日領有勞保老年給付147萬5,

    972元（卷第465頁勞工保險局函文），然迄今已經過5年10

    月，扣除以每月1萬8,618元計算之必要生活費，僅餘17萬2,

    712元（計算式：1,475,972－18,618×70＝172,712），應不足

    以維持生活，依民法第1117條第2項規定，可認羅欽田有受

    子女扶養之權利，而其子女共有聲請人、羅琳融、羅翔叡3

    人（卷第398頁親等關聯一親等查詢資料），惟因羅欽田為5

    9年1月間生（卷第27頁戶籍謄本）現年55歲，尚未達法定退

    休年齡，應仍有謀生能力，故依民法第1117條第1項規定，

    無受配偶邱淑廷扶養之權利，故聲請人應負擔之扶養費應為

    6,206元（18,618÷3＝6,206）。 此外，聲請人並未領有租金

    補貼（卷第299頁臺灣地方法院查詢「各類補貼查詢系統」

    之查調結果），聲請人與羅○安、羅欽田亦無領取其他補助

    （卷第321頁苗栗縣頭份市公所114年4月25日頭市社字第114

    0010479號函、第339頁苗栗縣政府114年5月2日附社救字第1

    140093668號函），故聲請人每月必要支出應為4萬3,442元

    （計算式：18,618＋18,618＋6,206＝43,442）。

　⒋另依聲請人所提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卷第51頁）

    ，及本院職權查詢聲請人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

    財產（更生卷第287、293頁），與聲請人提出之行照（卷第

    53頁），聲請人名下有車號000-0000、BKB-5819號自用小客

    車及車號000-0000、NMM-6672號普通重型機車，其中車號00

    0-0000號自用小客車已遭債權人創鉅有限合夥拍賣取償（卷

    第367頁創鉅有限合夥民事陳報狀），依聲請人查得網路資

    料EPH-6672號普通重型機車價值約3萬8,888元（卷第389頁

    ），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價值約59萬8,000元（卷第3

    91頁），車號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依本院查得拍賣網

    站資料，取最高與最低值平均計算，價值約為3萬7,750元（

    卷第399至409頁）；聲請人名下保單之解約金總計為1萬7,2

    13元（卷第241頁國泰壽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之保單

    帳戶價值一覽表、卷第383至387頁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

    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查詢結果表）；另聲請人名

    下各金融機構帳戶餘額包括中國信託銀行活儲757元（卷第1

    91頁)、證券數二287元（卷第521頁）、第一銀行竹南分行3

    7元（卷第549頁)、台北富邦銀行竹城分行21元（卷第209、

    551頁)、臺灣企銀頭份分行3元（卷第213、569頁)、中華郵

    政股份有限公司蟠桃郵局109元（卷第487頁)、國泰世華頭

    份分行51元（卷第221、568頁)、遠東國際商業銀行新竹巨

    城分行17元（卷第227、493頁)、兆豐銀行新竹分行99元（

    卷第231頁)、臺灣銀行頭份分行62元（卷第235頁)、台新銀

    行頭份分行17元（卷第2395頁)，以上聲請人名下財產總值

    為69萬3,311元。（計算式：38,888＋598,000＋37,750＋17,21

    3＋757＋287＋37＋21＋3＋109＋51＋17＋99＋62＋17＝693,311）。

　⒌聲請人每月收入7萬8,025元扣除每月必要支出4萬3,442元後

    ，每月可用以償債之金額為3萬4,583元（78,025－43,442＝34

    ,583）。聲請人債務總額314萬2,873元扣除財產總值69萬3,

    311元（先用以清償附表編號6年利率16％之債權對聲請人最

    為有利），剩餘債權總額為244萬9,562元，然每月須負擔之

    利息金額為2萬4,067元{計算式：[（81,997＋760,640＋805,6

    27－693,311）×16％＋86,515×15％＋（1,059,952＋254,573）×9.

    36％]÷12=24,067.4}，聲請人約須經19.4年方可清償完畢[計

    算式：2,449,562÷（34,583－24,067）≒19.4]。

四、本院綜合上情，認聲請人應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債

    務之虞，而有藉助更生制度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

    係，重建其經濟生活之必要。此外，復查無聲請人有消債條

    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應駁回更生聲請之

    事由存在，是本件聲請人聲請更生，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爰裁定聲請人開始更生程序，並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

    程序。

五、依消債條例第11條第1項、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裁

    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筆毅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書　記　官　歐明秀

附表：

編號 債權人名稱 債權總額  本金 利率 備註 1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44萬6,165元 本金8萬6,515元 利率15％ 卷第327頁    本金105萬9,952元 利率9.36％     本金25萬4,573元 利率9.36％  2 鈺豐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元  卷第337頁 3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8萬4,647元 本金8萬1,997元 利率16％ 卷第365頁      4 創鉅有限合夥 76萬6,974元 本金76萬640元 利率16％ 卷第367頁 5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萬9,460元 3萬7,128元  卷第123頁 6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80萬5,627元（有擔保） 利率16％（此公司借款利率皆為16％） 卷第511頁 合計(新臺幣)  314萬2,873元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25號
聲  請  人  
即債務人    羅浥甄  
代  理  人  楊育仁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聲請人聲請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債務人羅浥甄自114年12月9日下午4時起開始更生程序。
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理　由
一、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程序，清理其債務，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定有明文。又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程序，消債條例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亦分別定有明文。
二、聲請人積欠債務達新臺幣（下同）315萬2,130元，因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前向最大金融機構聲請調解，惟調解不成立，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爰依法聲請更生。
三、經查：
　㈠本條例所稱消費者，指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之自然人；前項小規模營業指營業額平均每月20萬元以下者，消債條例第2條第1、2項定有明文。依聲請人111、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查詢清單、前置協商切結書、勞保、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明細）所示(卷第55、57、45、47、86頁)，可知聲請人於聲請更生前5年內之所得係來自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世界先進）。另依聲請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存款交易明細、第一銀行存款客戶歷史交易明細表及聲請人當庭陳述（卷第127至185、535至544頁），聲請人於113年4月至12月經營代購、蝦皮網拍，營業額總計175萬1,220元，平均每月營業額19萬4,580元，尚未達20萬元，則聲請人仍得依消債條例聲請更生。
　㈡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消債條例第151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聲請人曾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不成立，有聲請人所提前置協商不成立通知書在卷可稽（卷第253頁），堪認聲請人本件聲請已符合協商、調解前置要件。
　㈢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消債條例第42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債權人陳報債權，聲請人積欠之債務如附表所示，所積欠之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並未逾1,200萬元，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是聲請人向本院聲請更生，尚無不合。
　㈣聲請人是否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
　⒈依聲請人提出之債權人清冊所載，其債權總額為315萬2,130元(更生卷第19頁)，惟經本院函請債權人陳報債權，其等分別陳報如附表所示之債權，有上開債權人陳報狀附卷可稽，是聲請人之債務總額應為314萬2,873元。
　⒉依聲請人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所載，聲請人聲請更生前2年收入總計為185萬5,234元（卷第36頁），依聲請人111、112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卷第55、57頁），聲請人曾自富胖達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胖達）、台灣綠金家園有限公司（下稱台灣綠金家園）、世界先進取得收入，而依世界先進提供之資料，聲請人112年4月至114年6月間之收入總計為186萬1,793元（卷第469頁），依富胖達提供之資料，聲請人112年4月至113年11月間之收入總計為24萬4,877元（卷第453至463頁），依台灣綠金家園提供之資料，聲請人111年6月自該公司取得收入600元，本院爰以112年4月至114年6月平均每月收入7萬8,025元[計算式：（1,861,793＋244,877）÷27＝78,024.8，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作為核算聲請人目前償債能力之基礎。
　⒊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前2項情形，債務人釋明更生期間無須負擔必要生活費用一部或全部者，於該範圍內，不受最低數額限制；債務人證明確有必要支出者，不受最高數額及應負擔比例之限制，消債條例第64條之2定有明文。而債務人聲請更生或清算時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其表明每月必要支出之數額，與本條例第64條之2第1 項、第2項規定之認定標準相符者，毋庸記載原因、種類及提出證明文件，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3項亦有明文。聲請人主張自己每月生活必要支出為1萬8,618元，另扶養未成年子女羅○安（102年4月間生，原從父姓姓李，謄本見卷第29頁），每月支出1萬8,618元（卷第37頁），因依聲請人提出之離婚協議書，聲請人與前配偶約定若羅○安改名或改姓，扶養費即由聲請人負擔（卷第31頁），應屬可採，以上聲請人主張之金額均與衛生福利部公告之114年臺灣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萬5,515元之1.2倍1萬8,618元計算之結果相當，自可憑採；聲請人另主張扶養其父羅欽田，每月支出6,206元（卷第37頁），而羅欽田名下無財產，111、112年均無所得（卷第277至283頁稅務T-Road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所得），而其雖於109年2月7日領有勞保老年給付147萬5,972元（卷第465頁勞工保險局函文），然迄今已經過5年10月，扣除以每月1萬8,618元計算之必要生活費，僅餘17萬2,712元（計算式：1,475,972－18,618×70＝172,712），應不足以維持生活，依民法第1117條第2項規定，可認羅欽田有受子女扶養之權利，而其子女共有聲請人、羅琳融、羅翔叡3人（卷第398頁親等關聯一親等查詢資料），惟因羅欽田為59年1月間生（卷第27頁戶籍謄本）現年55歲，尚未達法定退休年齡，應仍有謀生能力，故依民法第1117條第1項規定，無受配偶邱淑廷扶養之權利，故聲請人應負擔之扶養費應為6,206元（18,618÷3＝6,206）。 此外，聲請人並未領有租金補貼（卷第299頁臺灣地方法院查詢「各類補貼查詢系統」之查調結果），聲請人與羅○安、羅欽田亦無領取其他補助（卷第321頁苗栗縣頭份市公所114年4月25日頭市社字第1140010479號函、第339頁苗栗縣政府114年5月2日附社救字第1140093668號函），故聲請人每月必要支出應為4萬3,442元（計算式：18,618＋18,618＋6,206＝43,442）。
　⒋另依聲請人所提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卷第51頁），及本院職權查詢聲請人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更生卷第287、293頁），與聲請人提出之行照（卷第53頁），聲請人名下有車號000-0000、BKB-5819號自用小客車及車號000-0000、NMM-6672號普通重型機車，其中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已遭債權人創鉅有限合夥拍賣取償（卷第367頁創鉅有限合夥民事陳報狀），依聲請人查得網路資料EPH-6672號普通重型機車價值約3萬8,888元（卷第389頁），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價值約59萬8,000元（卷第391頁），車號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依本院查得拍賣網站資料，取最高與最低值平均計算，價值約為3萬7,750元（卷第399至409頁）；聲請人名下保單之解約金總計為1萬7,213元（卷第241頁國泰壽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之保單帳戶價值一覽表、卷第383至387頁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查詢結果表）；另聲請人名下各金融機構帳戶餘額包括中國信託銀行活儲757元（卷第191頁)、證券數二287元（卷第521頁）、第一銀行竹南分行37元（卷第549頁)、台北富邦銀行竹城分行21元（卷第209、551頁)、臺灣企銀頭份分行3元（卷第213、569頁)、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蟠桃郵局109元（卷第487頁)、國泰世華頭份分行51元（卷第221、568頁)、遠東國際商業銀行新竹巨城分行17元（卷第227、493頁)、兆豐銀行新竹分行99元（卷第231頁)、臺灣銀行頭份分行62元（卷第235頁)、台新銀行頭份分行17元（卷第2395頁)，以上聲請人名下財產總值為69萬3,311元。（計算式：38,888＋598,000＋37,750＋17,213＋757＋287＋37＋21＋3＋109＋51＋17＋99＋62＋17＝693,311）。
　⒌聲請人每月收入7萬8,025元扣除每月必要支出4萬3,442元後，每月可用以償債之金額為3萬4,583元（78,025－43,442＝34,583）。聲請人債務總額314萬2,873元扣除財產總值69萬3,311元（先用以清償附表編號6年利率16％之債權對聲請人最為有利），剩餘債權總額為244萬9,562元，然每月須負擔之利息金額為2萬4,067元{計算式：[（81,997＋760,640＋805,627－693,311）×16％＋86,515×15％＋（1,059,952＋254,573）×9.36％]÷12=24,067.4}，聲請人約須經19.4年方可清償完畢[計算式：2,449,562÷（34,583－24,067）≒19.4]。
四、本院綜合上情，認聲請人應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債務之虞，而有藉助更生制度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重建其經濟生活之必要。此外，復查無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應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存在，是本件聲請人聲請更生，核無不合，應予准許。爰裁定聲請人開始更生程序，並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五、依消債條例第11條第1項、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筆毅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書　記　官　歐明秀
附表：
		編號

		債權人名稱

		債權總額



		本金
利率

		備註



		1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44萬6,165元

		本金8萬6,515元
利率15％

		卷第327頁



		


		


		


		本金105萬9,952元
利率9.36％

		




		


		


		


		本金25萬4,573元
利率9.36％

		




		2

		鈺豐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元

		


		卷第337頁



		3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8萬4,647元

		本金8萬1,997元
利率16％

		卷第365頁



		


		


		


		


		




		4

		創鉅有限合夥

		76萬6,974元

		本金76萬640元
利率16％

		卷第367頁



		5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萬9,460元

		3萬7,128元



		卷第123頁



		6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80萬5,627元（有擔保）

		利率16％（此公司借款利率皆為16％）

		卷第511頁



		合計(新臺幣)

		


		314萬2,873元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25號

聲  請  人  

即債務人    羅浥甄  

代  理  人  楊育仁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聲請人聲請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債務人羅浥甄自114年12月9日下午4時起開始更生程序。

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理　由

一、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程序，清理其債務，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定有明文。又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程序，消債條例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亦分別定有明文。

二、聲請人積欠債務達新臺幣（下同）315萬2,130元，因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前向最大金融機構聲請調解，惟調解不成立，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爰依法聲請更生。

三、經查：

　㈠本條例所稱消費者，指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之自然人；前項小規模營業指營業額平均每月20萬元以下者，消債條例第2條第1、2項定有明文。依聲請人111、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查詢清單、前置協商切結書、勞保、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明細）所示(卷第55、57、45、47、86頁)，可知聲請人於聲請更生前5年內之所得係來自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世界先進）。另依聲請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存款交易明細、第一銀行存款客戶歷史交易明細表及聲請人當庭陳述（卷第127至185、535至544頁），聲請人於113年4月至12月經營代購、蝦皮網拍，營業額總計175萬1,220元，平均每月營業額19萬4,580元，尚未達20萬元，則聲請人仍得依消債條例聲請更生。

　㈡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消債條例第151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聲請人曾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不成立，有聲請人所提前置協商不成立通知書在卷可稽（卷第253頁），堪認聲請人本件聲請已符合協商、調解前置要件。

　㈢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消債條例第42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債權人陳報債權，聲請人積欠之債務如附表所示，所積欠之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並未逾1,200萬元，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是聲請人向本院聲請更生，尚無不合。

　㈣聲請人是否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

　⒈依聲請人提出之債權人清冊所載，其債權總額為315萬2,130元(更生卷第19頁)，惟經本院函請債權人陳報債權，其等分別陳報如附表所示之債權，有上開債權人陳報狀附卷可稽，是聲請人之債務總額應為314萬2,873元。

　⒉依聲請人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所載，聲請人聲請更生前2年收入總計為185萬5,234元（卷第36頁），依聲請人111、112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卷第55、57頁），聲請人曾自富胖達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胖達）、台灣綠金家園有限公司（下稱台灣綠金家園）、世界先進取得收入，而依世界先進提供之資料，聲請人112年4月至114年6月間之收入總計為186萬1,793元（卷第469頁），依富胖達提供之資料，聲請人112年4月至113年11月間之收入總計為24萬4,877元（卷第453至463頁），依台灣綠金家園提供之資料，聲請人111年6月自該公司取得收入600元，本院爰以112年4月至114年6月平均每月收入7萬8,025元[計算式：（1,861,793＋244,877）÷27＝78,024.8，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作為核算聲請人目前償債能力之基礎。

　⒊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前2項情形，債務人釋明更生期間無須負擔必要生活費用一部或全部者，於該範圍內，不受最低數額限制；債務人證明確有必要支出者，不受最高數額及應負擔比例之限制，消債條例第64條之2定有明文。而債務人聲請更生或清算時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其表明每月必要支出之數額，與本條例第64條之2第1 項、第2項規定之認定標準相符者，毋庸記載原因、種類及提出證明文件，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3項亦有明文。聲請人主張自己每月生活必要支出為1萬8,618元，另扶養未成年子女羅○安（102年4月間生，原從父姓姓李，謄本見卷第29頁），每月支出1萬8,618元（卷第37頁），因依聲請人提出之離婚協議書，聲請人與前配偶約定若羅○安改名或改姓，扶養費即由聲請人負擔（卷第31頁），應屬可採，以上聲請人主張之金額均與衛生福利部公告之114年臺灣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萬5,515元之1.2倍1萬8,618元計算之結果相當，自可憑採；聲請人另主張扶養其父羅欽田，每月支出6,206元（卷第37頁），而羅欽田名下無財產，111、112年均無所得（卷第277至283頁稅務T-Road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所得），而其雖於109年2月7日領有勞保老年給付147萬5,972元（卷第465頁勞工保險局函文），然迄今已經過5年10月，扣除以每月1萬8,618元計算之必要生活費，僅餘17萬2,712元（計算式：1,475,972－18,618×70＝172,712），應不足以維持生活，依民法第1117條第2項規定，可認羅欽田有受子女扶養之權利，而其子女共有聲請人、羅琳融、羅翔叡3人（卷第398頁親等關聯一親等查詢資料），惟因羅欽田為59年1月間生（卷第27頁戶籍謄本）現年55歲，尚未達法定退休年齡，應仍有謀生能力，故依民法第1117條第1項規定，無受配偶邱淑廷扶養之權利，故聲請人應負擔之扶養費應為6,206元（18,618÷3＝6,206）。 此外，聲請人並未領有租金補貼（卷第299頁臺灣地方法院查詢「各類補貼查詢系統」之查調結果），聲請人與羅○安、羅欽田亦無領取其他補助（卷第321頁苗栗縣頭份市公所114年4月25日頭市社字第1140010479號函、第339頁苗栗縣政府114年5月2日附社救字第1140093668號函），故聲請人每月必要支出應為4萬3,442元（計算式：18,618＋18,618＋6,206＝43,442）。

　⒋另依聲請人所提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卷第51頁），及本院職權查詢聲請人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更生卷第287、293頁），與聲請人提出之行照（卷第53頁），聲請人名下有車號000-0000、BKB-5819號自用小客車及車號000-0000、NMM-6672號普通重型機車，其中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已遭債權人創鉅有限合夥拍賣取償（卷第367頁創鉅有限合夥民事陳報狀），依聲請人查得網路資料EPH-6672號普通重型機車價值約3萬8,888元（卷第389頁），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價值約59萬8,000元（卷第391頁），車號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依本院查得拍賣網站資料，取最高與最低值平均計算，價值約為3萬7,750元（卷第399至409頁）；聲請人名下保單之解約金總計為1萬7,213元（卷第241頁國泰壽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之保單帳戶價值一覽表、卷第383至387頁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查詢結果表）；另聲請人名下各金融機構帳戶餘額包括中國信託銀行活儲757元（卷第191頁)、證券數二287元（卷第521頁）、第一銀行竹南分行37元（卷第549頁)、台北富邦銀行竹城分行21元（卷第209、551頁)、臺灣企銀頭份分行3元（卷第213、569頁)、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蟠桃郵局109元（卷第487頁)、國泰世華頭份分行51元（卷第221、568頁)、遠東國際商業銀行新竹巨城分行17元（卷第227、493頁)、兆豐銀行新竹分行99元（卷第231頁)、臺灣銀行頭份分行62元（卷第235頁)、台新銀行頭份分行17元（卷第2395頁)，以上聲請人名下財產總值為69萬3,311元。（計算式：38,888＋598,000＋37,750＋17,213＋757＋287＋37＋21＋3＋109＋51＋17＋99＋62＋17＝693,311）。

　⒌聲請人每月收入7萬8,025元扣除每月必要支出4萬3,442元後，每月可用以償債之金額為3萬4,583元（78,025－43,442＝34,583）。聲請人債務總額314萬2,873元扣除財產總值69萬3,311元（先用以清償附表編號6年利率16％之債權對聲請人最為有利），剩餘債權總額為244萬9,562元，然每月須負擔之利息金額為2萬4,067元{計算式：[（81,997＋760,640＋805,627－693,311）×16％＋86,515×15％＋（1,059,952＋254,573）×9.36％]÷12=24,067.4}，聲請人約須經19.4年方可清償完畢[計算式：2,449,562÷（34,583－24,067）≒19.4]。

四、本院綜合上情，認聲請人應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債務之虞，而有藉助更生制度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重建其經濟生活之必要。此外，復查無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應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存在，是本件聲請人聲請更生，核無不合，應予准許。爰裁定聲請人開始更生程序，並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五、依消債條例第11條第1項、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筆毅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書　記　官　歐明秀

附表：

編號 債權人名稱 債權總額  本金 利率 備註 1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44萬6,165元 本金8萬6,515元 利率15％ 卷第327頁    本金105萬9,952元 利率9.36％     本金25萬4,573元 利率9.36％  2 鈺豐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元  卷第337頁 3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8萬4,647元 本金8萬1,997元 利率16％ 卷第365頁      4 創鉅有限合夥 76萬6,974元 本金76萬640元 利率16％ 卷第367頁 5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萬9,460元 3萬7,128元  卷第123頁 6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80萬5,627元（有擔保） 利率16％（此公司借款利率皆為16％） 卷第511頁 合計(新臺幣)  314萬2,873元   



　　　　　　　　　　　　　　



